渔港内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危险品装卸审批
一次性告知单

一、申请条件
1.符合国家对危险品管理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条件；
2.申请事项不影响渔港安全；
3.所提供材料真实、齐全；
4.停泊的渔港情况适合装卸危险物品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船舶具备自身应急防范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；
6.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定。
二、申请要件
船舶在渔港内装卸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危险货物申请表
三、咨询电话
0315-2806228  0315-2806604

